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著作(技術報告、作品、體育成就)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著作(技術報告、作品、體育成就)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送審人：             送審等級：□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送審類別：□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藝術作品  □體育成就(以二種以上送審教師資格應分別勾選)
◎說明：以下查核項目，符合項目打V，不符合項目打X；不須查核項目免註記）

※送審資格部分：＊為必填。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第   款規定

	      送審等級

送審類別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學位送審
	第16條第1款
	第16-1條第1款
	
	

	著作送審(含技術報告藝術類作品及體育成就)
	第16條第2款：

第16條第,3款：


	第16-1條第2款：

碩士學位及相關資歷4年

第16-1條第4款：

講師3年以上
	第17條第1款：
博士學位及相關資歷4年

第17條第2款：
助理教授3年以上
	第18條第1款：
博士學位及相關資歷8年

第18條第2款：
副教授3年以上


　□＊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

　□＊有專任學校者以專任學校送審

　□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1學分，且授課達18小時，空中大學及專校滿2學分

　□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項授課時數規定

　□＊專業（門）職務年資或教師年資（聘書）符合規定

　□醫學中心年資符合規定

　□屬舊制教師，並附教師證書及任教未中斷證明

　□特殊身分先行程序完備（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公務人員、軍人等）

　□＊確認無不得送審情況（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無因抄襲、登載不實、剽竊、舞弊、文件偽造變造等經本部審議確定並為一定期間不得送審之情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由私立學校送審。送審人於送審學年度聘期開始前已屆滿65歲。）

※專門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部分：

　□均符合出版公開發行（期刊發表）規定，並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各一份。
　□均為五年內(參考著作得為七年內)且為前一等級之後出版公開發行（期刊發表），【註：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以利審核。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明。】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專門著作出版時間應於外審前

□代表著作有合著人，且附合著人證明【註：送審人及合著人完成部分或貢獻等欄位應詳細完整逐位填載】
□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提要【註：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如為研討會論文，具嚴謹審查程序且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註：請檢附審查機制證明及出版頁（含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等）影本】
※技術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送審前5年內完成者，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代表成果係數人合作，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審查委員應包含具有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

※藝術作品或成就證明

　□美術作品（□平面作品、□立體作品）         件；□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

　　　　　　　□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

　□音樂作品（□創作、□演奏）    種／場；_______分鐘

　□舞蹈作品（□創作、□演出）      場；_______分鐘

　□戲劇作品（□編劇、□導演、□演員、□劇場藝術）；_______分鐘

　□電影作品（□長片_________類；□短片）_______部(本)；________分鐘

　□設計作品（□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      件

　□送審作品附有創作報告；□創作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後完成之作品，且主要作品須為送審前5年內完成者。

　□送審作品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送審作品經審查未獲通過，本次有新增1/2以上之作品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為參考作品，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註記查核結果）

※體育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體育成就證明(表列重要賽會獲有名次之證明)

　□附有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之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成就證明於送審前五年內取得及參考成就證明於送審前七年內取得，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重複。

　□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應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或有關單位提具證明。

　□前一等級係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送審人簽章：                    
(本表以上由送審人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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